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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方便经营者申报，商务部反垄断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和商务部《关于经营

者集中简易案件适用标准的暂行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等规定，制定本指导意见（试

行），供经营者在申报经营者集中简易案件时参考。

 

第一条  在正式申报前，经营者可以就拟申报的交易是否符合简易案件标准等问题向反

垄断局申请商谈。商谈申请应以书面方式，通过传真、邮寄或专人递送等方式提交。

商谈不是经营者集中简易案件申报的必经程序，经营者自行决定是否申请商谈。

 

第二条 对于符合简易案件标准的经营者集中，申报人可以申请作为简易案件申报；申报

人未申请的，应作为非简易案件申报。

 

第三条 申报的文件、资料包括如下内容：

（一）申报书。申报书应当载明参与集中的经营者的名称、住所、经营范围、预定实施

集中的日期。申报人身份证明或注册登记证明，境外申报人须提交当地有关机构出具的公证和

认证文件。集中委托代理人申报的，应当提交经申报人签字的授权委托书。

（二）集中对相关市场竞争状况影响的说明。包括：集中交易概况；相关市场界定；参

与集中的经营者在相关市场的市场份额；主要竞争者及其市场份额；集中对相关市场竞争状况

影响的效果评估及依据等。

（三）集中协议。包括各种形式的集中协议文件，如协议书、合同以及相应的补充文件

等。 

（四）参与集中的经营者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上一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 

（五）反垄断局要求提交的其他文件资料。

 

第四条 申报人可以通过《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申报表》客户端申报软件，选择填报

《经营者集中简易案件反垄断审查申报表》（见附件一）编辑申报文件材料，该客户端申报软

件可在商务部反垄断局网站（http://fldj.mofcom.gov.cn）下载。

 

第五条 申报人应通过商务部行政事务服务中心向反垄断局提交申报文件、资料。

http://fldj.mofcom.gov.cn/


行政事务服务中心收到申报文件、资料后，出具《经营

者集中反垄断申报信息登记表》，但登记表不表明申报文件、资料符合《反垄断法》第23条规

定的要求。

 

第六条 申报人应同时提交申报文件资料的公开版本和保密版本。申报人应对申报文件资

料中的商业秘密进行标注。

 

第七条 经审核申报材料，符合简易案件标准的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局按简易案件立案；

不符合简易案件标准的经营者集中，申报人应按非简易案件重新申报。

申报人提交的文件、资料不齐备、不完整或不准确的，应在反垄断局规定的时限内补

充、修改、澄清或说明。

 

第八条 申报人在申报时应填报《经营者集中简易案件公示表》（以下简称《公示表》，

见附件二）。

简易案件立案后，反垄断局对申报人《公示表》在商务部反垄断局网站

（http://fldj.mofcom.gov.cn）予以公示，公示期为10日。

 

第九条  在公示期内，任何单位和个人（第三方）均可对该案是否应被认定为简易案件

向反垄断局提交书面意见。第三方认为公示案件不应被认定为简易案件的，应在公示期内向反

垄断局提出异议，并提供相关证据和联系方法。

反垄断局应对第三方的意见和证据进行核实。对于没有提供联系方法，或提供虚假联系

方法，致使无法核实意见和证据的，反垄断局不予采信。

反垄断局在审查时发现根据《规定》不应认定为简易案件的，应撤销简易案件认定，并

要求申报人按非简易案件重新申报。

 

第十条  反垄断局在立案前拟退回简易案件申请，或立案后拟撤销简易案件认定时，应

听取申报人的意见，并对其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进行核实。

 

第十一条  申报人隐瞒重要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料、误导性信息的，反垄断局可以责令

申报人按非简易案件重新申报，并依据《反垄断法》第52条规定追究相关经营者和个人的法律

责任。

 

    附件一：经营者集中简易案件反垄断审查申报表.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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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二：《经营者集中简易案件公示表》.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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